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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保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

简称

：

13

广发

CP007

，

代码

：

071304007

）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发行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债券名称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3

、

债券简称

：

13

广发

CP007

4

、

债券代码

：

071304007

5

、

发行总额

：

40

亿元

6

、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

4.00%

7

、

到期兑付日

：

2013

年

9

月

4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

间不另计息

）

二

、

兑付办法

托管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

，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的收

款账户后

，

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

，

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

，

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

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

。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上海清算所而不能及时收到资

金的

，

发行人及上海清算所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

三

、

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王晓敏

、

刘海晖

、

陈光

联系方式

：

020-87553617

、

020-87555888-8846

2

、

托管机构

：

上海清算所

联系人

：

王艺丹

、

刘歆

联系方式

：

021-63323840

、

021-63323887

本期兑付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

（

http://www.shclearing.com

）

上刊登

。

特此公告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 � � �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超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ＳＴ

超日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陶然 严佳伟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８８９３１８ ０２１－５１８８９３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６１７９０２ ０２１－３３６１７９０２

电子信箱

ｄｍ＠ｃｈａｏｒｉｓｏｌａｒ．ｃｏｍ．ｃｎ ｄｍ＠ｃｈａｏｒｉｓｏｌａｒ．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２９４

，

５９９

，

５５５．９３ １

，

０６２

，

７１４

，

８３２．４８ －７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１５

，

１４１

，

４３３．１２ －１４２

，

２４３

，

３０７．８１ －１９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６５

，

４１５

，

９４３．００ －１５４

，

７６９

，

５８０．６６ －１３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８４

，

１４２

，

６１０．２４ －７４２

，

４５８

，

４９７．３４ １３８．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９ －０．２７ －８１．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９ －０．２７ －８１．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０７％ －５．０３％ －４１．０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７

，

１６２

，

８９１

，

０６２．９８ ７

，

５７５

，

７４７

，

５７０．１７ －５．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６９３

，

６３３

，

５００．７５ １

，

１１１

，

７３１

，

５０６．３０ －３７．６１％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１

，

５９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倪开禄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３８％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质押

３１５

，

２７８

，

８４８

倪娜 境内自然人

６．５１％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质押

５４

，

９５２

，

７０４

张正权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１５

，

９７７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５

，

９０４

，

０００

冻结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周红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９％ １１

，

６８８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１

，

６８８

，

０００

冻结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苏维利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６％ １０

，

６２４

，

７０４ ０

质押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裴建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６

，

１３２

，

３５２ ０

张剑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４

，

９０４

，

７０４ ４

，

９０４

，

７０４

赵康仙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梅芝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

，

６０９

，

４５９ ０

仲俊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１

，

５２４

，

４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倪开禄与倪娜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近几年

,

受欧债危机以及欧美

"

双反

"

影响

,

光伏行业面临重大不利影响

,

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

2013

年上半年

,

国内光伏利好政策相继出台

,

光伏产业开始逐步恢复生机

,

但受欧美主要光伏市场需求下

降的影响

,

光伏产业整合仍在持续

,

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持续存在

,

国内外整体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

,

市场

竞争依然激烈

,

光伏行业依然处于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

。

今年上半年

,

公司积极落实

“

收款

、

瘦身

、

代工

、

重组

”

八字方针的自救方案

,

努力拼搏

,

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

,

但由于流动性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光伏市场环境的持续恶化

,

超日股份的整体经营情况没有根本

好转

,

主要情况如下

:

1.

海外电站处置及回款情况

公司持有的海外电站主要包括意大利电站

(32.05MW)

、

美国电站

(18.53MW)

以及超日天华卢森堡下属

希腊电站

(40MW)

及保加利亚电站

(30MW)

。

其中

,

意大利电站已找到意向收购方

,

现收购方正在做尽职调查

;

美国电站已取得电站现金补贴

,

目前正和意向收购方洽谈出售事宜

;

超日天华卢森堡下属的希腊电站及保

加利亚电站的处置方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审议通过

,

尚待审计评估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详见

公告

2013-109),

对于处置后剩余的电站项目

,

公司目前也已找到了意向收购方

。

截止

6

月底

,

公司共计销售回款约

20,383

万元

,

该款项已用于生产经营的原材料采购

、

工资及员工离职

补偿以及日常经营费用及电站运营管理费用支出

。

2.

瘦身情况

截止

6

月底

,

公司员工数量约为

1,200

人

,

较年初约减少了

800

人

,

裁员比例约为

40%

。

公司上半年也拟处

置部分产业链中核心竞争力不强

、

产业关联度不高的资产

,

包括赛阳硅业

、

洛阳银电

、

超日工程三家公司股

权或其主要资产

,

但由于行业目前产能过剩以及市场的整体颓势

,

公司相关经营资产较难找到接手方

。

3.

代工及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上海总部及超日九江各运转

2

条生产线

,

开展代加工业务

;

超日洛阳继续停工

;

青海项目设备已经

到位

(

从卫雪太阳能迁移至青海的设备

)

并已获得太阳能电站建设许可

100

兆瓦

(

即路条

)

。

造成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未好转的主要原因包括

:

1.

美国

、

欧洲的

“

双反

”

和欧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

使客户通过电站抵押获得银行贷款非常困难

,

严

重影响了公司应收帐款的回收

。

2.

由于公司

2012

年

12

月下旬出现流动性危机以来

,

公司在国内外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

造成了国内

外所有银行及买家对公司及公司客户的电站全面停止贷款和交易

。

现情况有所好转

,

但仍需要公司出具相

关情况说明及电池组件的保险证明

。

3.

电站处置方面由于意向购买方了解公司的流动性危机急需资金

,

在转让价格方面极力打压

,

使电站

出售的洽谈非常艰苦

。

4.

由于资金回笼没有按计划实现

,

造成代工生产缺乏启动资金

,

无法满足客户代工生产需求

。

(

二

)

下半年公司的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在整体思路上有序调整

,

由原来提出的

“

收款

、

瘦身

、

代工

、

重组

”

八字方针

,

调整为

“

企业

自救

、

政府支持

、

积极回款

、

优化重组

”

十六字方针

。

超日股份作为国内光伏行业六家上市公司之一

,

我们也

必须充分发挥自己企业的优势

,

力争打好翻身仗

,

努力摘掉

“

*ST

帽子

”

,

给股民和员工一个交代

,

给政府一个

信心

。

最近在美欧对华光伏

“

双反

”

的情况下

,2013

年

7

月

15

日

《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

出台

,

这份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国务院提出的刺激国内光伏需求的

“

国六条

”

,

将

2015

年国内光伏发电装

机目标在

2000

万千瓦基础上再上调

75%,

今后

3

年将新增装机容量

3000

万千瓦并首次明确电价和补贴机

制

。

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对光伏产业进行定位和把握

,

国内市场的大幅扩容

,

无疑为当前处于困境中的

光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

我公司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的企业之一

,

在良好的政策环

境下

,

一定能走出困境

。

我们要借中央这次对光伏企业支持的东风

,

努力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

下半年的工

作安排如下

:

1.

竭尽全力做好自救

、

力争全面恢复生产

公司总部地处上海

,

具有来自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

如果回款资金及时到位的话

,

今年将力争尽快恢复正

常生产

。

其次也要继续推动

863

项目

,

为超日二次发展提供源动力

,

超日通过募投项目实施的国家

863

项目

(

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

),

现处于中试阶段

,

电池片转换效率已超过

19%

。

超日洛阳作为公司重要的生产基地

,

如果资金问题解决

,

也将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

以此来基本覆盖

今年的固定资产折旧

、

员工工资等经营性费用

。

超日九江是公司另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

其八条电池片生

产线产能为

300MW,

目前已有部分生产线开展代工业务

,

下半年如果资金问题能够解决

,

则将逐步再增开生

产线

,

以代工收入实现盈亏平衡

、

略有盈余

。

青海锦国兴目前已经获得建设太阳能电站

100MW

的许可证

,

但能否顺利开工投产

,

一是需要当地政府

的支持

,

二是公司也准备寻找有实力的企业洽谈合作生产事宜

。

应该来说

,

青海是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最佳地

方

,

青海省政府也高度关注光伏行业的发展

。

青海锦国兴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超日股份的先锋和排头兵

,

具

有较强的发展潜力

。

如下半年资金能及时到位或合作成功

,

则青海锦国兴有望取得可观的收益

。

2.

争取政府支持

,

积极配合银行监督

企业的发展和生存

,

绝对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

也需要各银行的支持和理解

。

公司在下半年将继

续与上海

、

洛阳

、

九江

、

青海等生产基地所在的政府部门及银行积极沟通

,

挖掘流动性风险中自身的问题点

,

与各方协商解决方案

,

努力争取政府

、

银行等各界的支持与帮助

。

3.

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

,

尽快回笼资金

公司力争在下半年落实出让已具备变现条件的海外电站

。

整体来看

,

公司海外电站项目营运情况正常

,

其价值能够弥补绝大部分公司投资款及应收组件款项

。

目前已具备变现条件的海外电站包括南意大利

、

希

腊和美国西海岸的电站

,

公司今年下半年争取卖出绝大部分电站

。

公司将继续努力催收应收账款

,

最大限度的回收账款

。

公司虽然整体应收账款账龄虽然较短

,

但根据目

前市场环境整体判断

,

其短期回收压力较大

。

由于欧洲银行的紧缩政策

,

客户电站融资都碰到困难

,

目前公

司也正在于银行接洽

“

买方信贷

”

业务

(

即将公司欠款客户的国外电站及电费收入作为抵押贷款

,

贷到的款

项直接支付至公司偿还公司货款

),

如果这种方式能够可行

,

将能较好地解决公司的回款问题

。

总的来说

,

公司下半年将面临着全方位

、

多方面巨大困难的考验

,

是否能在企业的生死关头力挽狂澜

,

走出困境

,

获得重生

,

下半年非常关键

。

如果我们能实现较好的回款

,

争取到政府及银行的支持与帮助

,

则公

司的各生产基地有望全面启动

,

公司有望解去向着摘掉

“

*ST

”“

扭亏为盈

”

而努力

。

当然

,

下半年公司主要将

围绕着十六字方针

,

踏踏实实做好工作

,

尽快化解流动性困难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

,

公司对外收购青海锦国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

,

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发生变更

。

(4)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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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

担保情况及采取措施概述

截止

2013

年

1

月

31

日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共计欠关联方施科特光电

材料

(

昆山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昆山施科特

”

)

人民币

3,200

万元

,

为了在公司因流动性危机而无法归还借款

的情况下

,

对昆山施科特的债权实现提供保证

,

公司为昆山施科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

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

《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

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

签订了

《

保证合同

》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

担保期限为自签订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

。

随后

,

公司分批偿还了部分昆山施科特的借款

,

公司目前尚欠昆山施科特

2,776

万元

。

公司本次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补充履行审批程序

。

同时

,

由于该事项未能事先履行必要程序

,

公司对昆山施科特提供担保并不合规

,

也不符合上市公司需

要

,

因此公司拟尽快取消该担保事项

。

鉴于目前公司已存在该担保事项

,

且中国银行昆山分行已就上述借款及担保对昆山施科特和公司提

起诉讼

,

诉讼结果极有可能对公司不利

,

故公司拟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

其中包括

:(1)

公司拟

与昆山施科特签订

《

协议书

》

,

明确了

《

保证合同

》

解除之前

,

公司无须偿还剩余欠款

2,776

万元

;

明确若公司因

《

保证合同

》

而被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追索

3,200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

,

则公司可以向昆

山施科特追偿超出公司应当承担的剩余欠款人民币

2,776

万元之外的责任

。

(2)

公司董事长倪开禄先生于出

具

《

承诺函

》

,

表示其将全额赔偿因上述

《

保证合同

》

引发的公司损失

。

本议案经第二届第四十次董事会通过后

,

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拟取消担保事项以及拟签订

《

协议书

》

的风险防范措施

,

尚需与相关方昆山施科特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协商

,

其是否能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的名称

:

施科特光电材料

(

昆山

)

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11

年

6

月

28

日

3.

注册地点

:

千灯镇季广南路东侧

、

玉溪路北侧

4.

法定代表人

:

张宇欣

5.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000

万元

6.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

MOCVD

相关设备

、

技术

、

产品

,

半导体外延以及芯片的制造及销售

;

新能源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光电设备

、

热能设备制造

、

加工

、

批发

、

零售

,

发光二极管光

电器材制造

、

加工

、

研发

、

批发

、

零售

,

电子产品加工

、

批发

、

零售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7.

经营状况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施科特光电材料

(

昆山

)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98,293,208.18

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139,282,852.88

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10,717,147.12

元

。

三

、

补充审议担保事项及拟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具体情况

2013

年

2

月

26

日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了

《

保证合同

》

,

主要为公司的关联企业昆

山施科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的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

《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

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

担保期限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此

次担保主要是由于公司因出现流动性困难

,

向昆山施科特寻求财务资助

,

截止

2013

年

1

月

31

日

,

共计欠昆山

施科特人民币

3,200

万元

,

该笔借款主要满足了公司筹措资金需求

,

公司目前尚欠昆山施科特人民币

2,776

万

元

。

本次担保事项未能事先履行必要程序

,

公司对昆山施科特提供担保且并不合规

,

也不符合上市公司需

要

,

因此公司拟尽快取消该担保事项

。

本次担保事项的债权人中国银行昆山分行已就上述借款及担保对昆山施科特和公司提起诉讼

,

诉讼

结果极有可能对公司不利

,

公司存在较大风险

。

鉴于该事实情况

,

公司拟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以尽可能减少损

失

,

其中包括

:(1)

公司拟与昆山施科特签订

《

协议书

》

,

明确自签订

《

协议书

》

起至公司因昆山施科特贷款而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订的

《

保证合同

》

解除之前

,

公司无须偿还上述剩余欠款人民币

2,776

万

元

;

若公司因上述

《

保证合同

》

而被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追索

,

要求承担金额为人民币叁

仟贰佰万元连带保证责任

,

则自公司承担该责任起

(

即公司实际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起

),

公司于昆山施科特之

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

同时

,

公司可以向昆山施科特追偿超出公司应当承担的剩余欠款人民币

2,776

万元

之外的责任

。

(2)

公司董事长倪开禄先生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出具

《

承诺函

》

,

表示其将全额赔偿因上述

《

保证合

同

》

引发的公司损失

。

公司本次对已发生的对外担保进行补充审议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

,

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相关利益造成

损害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3

年

8

月

26

日

,

公司累计担保额为人民币

81,885.62

万元

(

不包括本次对昆山施科特的担保

)

及欧

元

6,480

万元

(

约合人民币

52,941.18

万元

,

欧元兑人民币按

1:8.1709

计算

),

合计为人民币

134,826.80

元

,

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的比例约为

:112.7%

。

五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为关联方昆山施科特提供的人民币

3,200

万元的担保未能事先履行必要程序

,

公司对昆山施科特提供担保并不合规

,

也不符合上市公司需要

,

因此公司应尽快取消该担保事项

。

公司根据

目前实际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

,

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相关利益造成损害

。

本次关

联担保事项决策程序不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但本次补充

审议中拟取消担保事项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等是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

。

我们同意公司拟取消对昆山施科

特提供人民币

3,200

万元的担保事项

,

同意采取与昆山施科特签订

《

协议书

》

的风险防范措施

,

同意将上述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1

、

此次公司关联担保事项决策程序不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同时

,

公司在实施该关联担保时并未告知本保荐机构

,

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上市公司利益

,

本保

荐机构建议公司尽快取消该关联担保事项

;

2

、

鉴于公司董事长倪开禄先生已出具承诺函表示其个人将全额偿付因此次事件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

且公司也拟与昆山施科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旦担保责任实现则双反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

并附公司差额追

索权

;

该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

故在公司取消该等关联担保事项之前

,

本保荐机构原

则上同意采取上述措施规避该风险

;

3

、

公司此次董事会补充审议了该项关联担保事项

,

并决议通过了尽快取消该关联担保事项并同意采

取上述风险防范措施的议案

,

该议案是否能最终通过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

仍具有不确定性

;

4

、

本保荐机构提醒公司未来如果要实施类似关联担保事项

,

必须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2012

年修订

)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履行程序

,

并及时告知本保荐机构

。

七

、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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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崔少梅女士的辞

职报告

。

崔少梅女士因个人工作原因

,

向公司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

,

崔少梅女士辞职后将不

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董事会对崔少梅女士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崔少

梅女士辞去独立董事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的规定

,

因此崔少梅女士在公司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新选举的独立董事就任前仍履行相关职责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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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以

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并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

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二

、

会议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采取

风险防范措施的议案

》

,

董事倪开禄

、

张宇欣回避表决该议案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三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

告

》。

《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的议案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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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亿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

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

并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币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欧朴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二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

告

》。

监事会认为

,

本报告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

对本报告无异议

。

《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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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上海

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中邮

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1)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2)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3)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5)

、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6)

、

中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7)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590008)

、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9

、

590010)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903

室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7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2

号楼

2

楼

法定代表人

:

凌顺平

联系人

:

胡璇

联系电话

:0571-88911818-8653

传真

:0571-86800423

客服电话

:0571-88920897???4008-773-772

公司网站

:?www.5ifund.com

2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2

层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5

号

3C

座

10

楼

法定代表人

:

其实

联系人

:

潘世友

客服电话

:400-1818-188

网址

:www.1234567.com.cn

3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3201

法定代表人

:

李招弟

联系人

:

高晓芳

联系电话

:010-59393923

传真

:010-59393074

万银客服电话

:400-808-0069

万银财富网址

:www.wy-fund.com

4.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724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

32

号

C

栋

2

楼

法定代表人

:

汪静波

联系人

:

魏可妤

客服电话

:400-821-5399

网站

:www.noah-fund.com

5.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

号

2

幢

220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55

号裕景国际

B

座

16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跃伟

联系人

:

敖玲

电话

:021-58788678-8201

传真

:021

—

58787698

客服电话

:400-089-1289

公司网站

: www.erichfund.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中邮旗下基金开户

、

申购等业务

。

3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基金客服电话

:010

—

58511618

400 880 1618(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

网站

:www.postfund.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中邮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中邮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开通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

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同花顺

”

)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天基金

”

)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银财

富

”

)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诺亚正行

”

)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量

”

)

协商一致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核心优选

”

)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核心成

长

”

)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核心优势

”

)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核心主题

”

)

、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中小盘

”

)

、

中

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

”

)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

)

、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中邮稳债

”

)

参加上

述代销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费率优惠活动

1

、

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同花顺

天天基金

万银财富

诺亚正行

长量

中邮核心优选

５９０００１

网上交易

４

折

中邮核心成长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债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

、

天天基金

、

万银财富

、

诺亚正行

、

长量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

,

申购费率享有上

述折扣优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

,

则按原费率执

行

。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2

、

费率优惠期限

同花顺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天天基金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万银财富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诺亚正行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长量

: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

;

二

、

重要提示

1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

2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

,

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

3

、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同花顺

、

天天基金

、

万银财富

、

诺亚正行

、

长量所有

,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

4

、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同花顺

、

天天基金

、

万银财富

、

诺亚正行

、

长量的规定为准

。

投

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同花顺 ？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天天基金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万银财富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诺亚正行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长量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

特此公告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投资者

警惕不法人员假冒银华基金名义实施

非法证券活动的公告

近日

,

有不法人员利用电话

、

短信

( 4008271888,020-29030173)

等形式假冒本公司客户服务人员

,

以

“

银

华基金

”

的名义诱骗客户进行股票投资

。

��为维持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防范和打击非法行为

,

本公司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防范电话

、

短信诈骗

,

提高对不法行为的识别能力

,

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

。

在此

,

本公司郑重公告如下

:

��一

、

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全国统一客服号码为

:400-678-3333 ,

网站地址为

:

www.yhfund.com.cn

。

二

、

本公司严格依法合规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

本公司未通过电话

、

短信等任何方式针对公众开

展代理股票投资咨询和股票买卖活动

,

也从未授权或与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开展类似活动

,

本公司与

该类机构

、

个人之间无任何实际控制

、

关联

、

委托代理和合作等关系

。

请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

,

切勿相信此类

非法机构

、

个人所发布的不法诈骗信息

,

更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可疑费用

。

三

、

对于仿冒本公司名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

,

本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

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

投资者如发现上述仿冒情况

,

或接到此类短信或电话

,

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

、

证券监督管理机关

或其派出机构举报

,

也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3333(

免长途费

)

、

010-85186558,

进行核实

、

举报

。

最后

,

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警惕此类假冒行为

,

明辨真伪

,

切实保护自身利益

。

特此公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再次提请

投资者及时更新已过期身份证件

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

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

第二十三条规定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

领取的居民身份证

(

即第一代身份证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

。

根据

《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

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

:

“

在与

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

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

、

金融

交易情况

,

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

,

客

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

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为了不影响您的正常业务办理

,

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再次提

醒广大投资者

:

一

、

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

,

或者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期或即将过有效期

,

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

,

以免影响交易

。

二

、

为进一步提高我公司服务质量

,

确保投资者及时获得各项业务办理提示

,

如果您的地址

、

电话

、

邮箱

等联系方式发生变更

,

请及时联系基金账户开立机构进行更改

。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3333(

免长途费

),010-85186558,

也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

//www.yh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东吴证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决定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参

加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

)

费率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１９４

２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８２６

二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东吴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申购业务

(

不含定期定额投资

)

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

。

三

、

活动时间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东吴证券及本公司最

新公告信息为准

。

四

、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东吴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办理上述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申购业务的享有

4

折优惠

。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

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

,

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东吴证券

,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

,

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

以东吴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吴永敏 联系人 方晓丹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2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37� �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13-019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

已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起停牌

，

并于当日披露了

《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

》。

公司于

8

月

22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

积极论证重组方案

。

因相关程序

正在进行中

，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

，

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公

告并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9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600550� � � � �编号：临2013-044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债券代码：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公告了关于本公

司受让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薄膜

"

）

两自然人股东所持有天威薄膜共计

0.84%

的股权

的事项

。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

时报

》

上的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受让股权签署协议的公告

》。

目前

，

天威薄膜已经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

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

）。

特此公告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海惠丰纯债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场外销售机构的公告

� � � �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浦发银行

"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天相投顾

"

）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补充协议

，

从

2013

年

8

月

29

日起

，

浦

发银行

、

国金证券及天相投顾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惠丰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

，

待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正式生效后

，

再适时开办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

具体认购程序及相

关事宜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浦发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

95528

公司网址

：

www.spdb.com.cn

2

、

国金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60-0109

公司网址

：

www.gjzq.com.cn

3

、

天相投顾

客户服务电话

：

010-66045678

公司网址

：

www.txsec.com

天相基金网网址

：

www.jjm.com.cn

4

、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9788

（

免长途话费

）

公司网址

：

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9日


